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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F_8A_E7_94_9F_EF_c122_483972.htm 知识产权侵权是一

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了

承担民事责任的过错原则和无过错而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

无过错原则。这部１９８６年颁布的民法通则，虽然首次正

式使用“知识产权”这一法学称谓，也对著作权、商标权和

专利权等受到剽窃、篡改、假冒等侵害的作了有权要求停止

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规定，但从这些规定及１９９

０年９月颁布并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著作权法》和其他已颁行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来看，基

本上都对知识产权侵权的归责原则规定为过错责任原则，即

“债权之诉”原则。笔者认为，知识产权侵权只适用过错归

责原则的规定，使法律规定和审判实践产生了冲突，主要表

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同为民事侵权，无法普遍适用民事侵权

归责原则；二是法律原则与审判实践相矛盾，使知识产权的

法律保护受到制约；三是割裂了物上请求权与债之请求权的

关系，使法官在个案的裁判中陷入困境。 侵犯知识产权的行

为，与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有基本相同的法律性质，当然也

该有基本相似的法律后果。但由于知识产权的性质和侵犯知

识产权行为的基本特征有别于一般的民事权利和侵权行为，

故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表现形式也有别于一般的民事侵权行

为。知识产权的权利客体的非物质性是其区别于财产所有权

的本质特征，其客体是一种非物质性无形体的精神财富，不

具有物质形态、不占有空间、其被占有也非实在而具体的占



据。且知识产权的存在与其他财产权（特别是所有权）相比

，有其独有的专有排他性、地域效力性和时间限制性特征。

由于知识产权的这些性质和特征，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基

本上都具有双重性，这就是既侵犯了知识产权人的物权，也

同时侵犯了知识产权人的债权；既有对独立物权的侵犯（著

作人身权），也有对单一债权的侵犯（商业秘密权）；既有

故意侵犯的有过错侵权行为，也有善意无过错侵权行为（邻

接权）；既有行为发生即侵权，也有行为结果为侵权。这种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双重性，决定了该侵权归责原则的双重

性。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规定，发生

了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或因侵权行为产生的后果，侵权人承担

民事责任的方式也如民法通则所规定的几乎一致，如停止侵

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和没收侵权所得等

。况且，只要发生或认定了侵权行为，不论侵权人是否知道

和是否应该知道侵权，也不论该侵权行为是否已造成或可能

造成权利人的财产损失，承担停止侵害的民事责任都是不可

推卸的。因此，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表现形式的双重性，直接

决定了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的双重性。 一、知识产权侵权

之诉和裁判结果的双重性 从审判实践中的一些案例不难发现

，知识产权侵权之诉，从诉讼请求到判决，都具有“物上请

求”之诉和“债权请求”之诉的双重性和善意侵权与故意侵

权的双重性。撷取一例，足见此理。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沈

家和与北京出版社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双方对沈的作品《

坤伶》、《戏神》、《闺梦》３卷中文本专有使用权、出版

届期时间、延期方式和违约责任、署名方式、修改和定稿程

序、首版印数、稿酬支付、再版权责、合同期限等都一一作



了详细的约定。图书出版后，沈家和因与出版社发生出版合

同纠纷及因侵犯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纠纷，向北京市第

一中级法院提起诉讼。判决结果为：（１）北京出版社停止

销售和销毁库存的《闺梦》一书，修改后重印８０００册；

（２）北京出版社在《新闻出版报》上就《闺梦》一书的侵

权行为向沈家和公开赔礼道歉；（３）北京出版社为《坤伶

》、《戏神》两书印发勘误表；（４）北京出版社向沈家和

支付《闺梦》一书３８０册的稿酬７２９．６元及合理损失

５６．８元。如库存不足７６２０册，每少一本即按每本１

．９２元增支稿酬；（５）驳回沈家和其他诉讼请求。这个

案例原告有解除出版合同、停止侵权、销毁库存图书、印发

勘误表、赔礼道歉、重印图书、支付稿酬、赔偿精神损失、

承担诉讼费用等诸多请求，但归纳起来，也不外乎维护著作

人身权（修改权和作品完整权）和著作财产权（复制权及稿

酬权）这两个方面。法院的判决也从保护著作人身权和著作

财产权两个方面依法予以调节。 可见，知识产权侵权之诉一

般都有双重性，其侵权行为也具有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双

重性。北京出版社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对沈家和交付出版

的作品进行编辑润色，出版时超出差错幅度其本身并无故意

过错，但实际上引起了著作人身权纠纷，裁判结果也直接涉

及到该方面内容，既考虑了无故意过错应承担的责任，又依

法适用了过错责任归责。正因为知识产权侵权之诉的双重性

，必然导致该类纠纷从审判实践到裁判结果都体现其归责原

则的双重性。 二、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双重性制度的建立

与适用 侵权行为法中的归责原则一般是指认定侵权行为人承

担民事责任的基本规则，是法官判定侵权行为人承担法律责



任的根据。但根据现行知识产权法的归责原则，难以运作。

笔者曾通过多种渠道阅读和研究了许多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

案例，得到的第一感觉就是，几乎每个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

就是要求停止侵权。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中还找不到关于对

停止侵权的请求无须考虑行为人主观过错的规定，这就给审

判实践带来了很大困扰。为防止适用过错原则让侵权行为人

找借口、钻空子作为免责的抗辩事由，减轻知识产权权利享

有人的举证压力，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更大程度地

满足《ＷＴＯ协定》的附件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的要求，基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表现形式、侵犯客体、侵

权之诉和裁判结果的双重性质，笔者认为，必须建立和适用

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的双重性归责原则。 （一）设立行为

归责原则。 只要侵权行为人一旦发生对某一知识产品的侵权

，不论侵权行为人是否知道侵权，是否善意行为侵权，是否

造成知识产品权利人的财产损失，只要权利人知道自己权利

被侵犯而不必考虑是否已实际造成或将要造成损失，都可即

时主张权利。因为知识产权侵权之诉的诉讼请求可以单就停

止侵权提出请求保护的请求权。这种请求的提出，只要侵权

行为已发生，无需考虑行为人是否有过错和是否有侵权后果

。 （二）设立证明责任平衡承担的归责原则。 由于我国现行

民事诉讼法还没有把“证明责任”这一概念引进侵权归责原

则。随着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适用和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

入，在强调当事人举证的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认识到当案

件无法查清而法官又不能拒绝裁判的情况下，法官陷入了两

难的境地。在侵权行为研究体系中，可以说侵权责任构成要

件就是指侵权行为的构成条件，这也是侵权行为人承担侵权



责任的根据。因此，有必要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设立证明责

任平衡承担原则，权利人自然承担证明权利被侵犯及已造成

财产损失的责任，侵权行为人也要证明其无过错、即使有过

错又造成权利人多少财产损失的责任。知识产权侵权之诉，

不宜简单地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分配标准。 （三

）设立侵权行为过错责任推定原则。 知识产权是一个新的广

阔领域，为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这一新型民事权利，设立和

适用过错责任推定原则，更有利于激发知识产品创作者的积

极性和增添知识产品对社会经济科技发展进步的动力。虽然

，目前学界对知识产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还存在适用无过错

责任（公平责任）是与非的激烈争论，但笔者认为，严格责

任的公平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应适用于知识产权侵权归

责之中。如申请专利、文学创作等，就不一定要设计、创作

者事先考虑是否有类似知识产品，是否可以就同一素材进行

创作。当然，无过错责任原则不是就个案与过错责任同时适

用的原则，应该予以限制。只有当侵权行为确无主观过错，

又实际给权利人造成财产损失而不予填补便不能体现法律对

知识产品权利人的有效保护时，才可有限适用。 （四）设立

侵权与赔偿的责任分离原则。 审判实践中，几乎所有知识产

权侵权案件的裁判结果，都是侵权与赔偿两个责任同时承担

，故导致知识产权侵权之诉，即使没有财产损失赔偿的也要

提出精神赔偿等“债之诉”以外的赔偿之诉，使法官经常处

于被动的窘境。因此，在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中，明确将

侵权与赔偿两方面责任分离，便于实践中运作。如仅仅是侵

权之诉，没有给权利人造成实际财产损失的，只判停止侵害

、公开赔礼道歉。若侵权之诉中因侵犯知识产品的人身权而



给权利人造成实际财产损失的，即在判令侵权行为人停止侵

权的同时，适用证明责任原则判令赔偿财产损失。 新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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